
113年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畢業生熱心服務獎 

申請辦法 

 

一、目    的：為鼓勵青年學生在校期間犧牲奉獻、熱忱服務，獎勵學生

持續參與公共服務，激勵青年奮發向上，發揮一己的聰明

才智，以求對國家、社會、人群有所貢獻，由救國團屏東

縣團委會提供畢業禮品及獎狀乙紙。 

二、遴選資格：凡積極進取、品學兼優之畢業班學生，並具有下列優良事

蹟之一，足為服務精神楷模者。 

    (一)擔任校內班級、社團幹部推廣社團活動，有具體貢獻者。 

   (二)守法重紀、友愛同學，有具體事實，足資表揚者。 

   (三)刻苦耐勞、純樸勤奮、熱心服務，堪為青年表率者。 

三、表揚方式：被推薦代表之畢業生將於畢業典禮中接受表揚，贈獎禮品

由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提供獎狀乙紙及禮品乙份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各級學校請遴選熱心服務之畢業生（大專、高、國中，日、

夜間部可分別遴選）一名，並於 5 月 24 日(五)前將申請表

（如附件一）逕寄送或傳真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，本會將於

畢業典禮前親送(郵寄)獎狀及禮品予學校。 

五、本辦法如未盡事項，另行修訂。 

    



附件一 

1 1 3 年 救 國 團 屏 東 縣 團 委 會 畢 業 生 熱 心 服 務 獎 申 請 表 

學 校 名 稱  

□大專 

□高中職 

□國中 

□日間部 

□夜間部 

 

畢 業 生 姓 名  

畢業典禮時間 

113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□上午      時      分起 

□下午      時      分起 

畢業典禮地點  

1. 請於 5月 24日(五)前將本表傳真至救國團屏東縣團委 08-7321084或親

送至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(屏東市成功路 206號)或 mail至

010811@cyc.tw ，胡昕暐先生收。 

2. 本表請依大專、高中職、國中及日間部、夜間部分別填寫(可自行複印)，

以利統計人數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電話: 

主任：           

校長：   

          

113 年   月   日 

 


